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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吐蕃统治时期， 敦煌地区的畜牧业有官府经营、 寺庙经营、 民间经营三种模式。 其中， 官

府、 寺庙所营畜牧业由部落百姓或寺户充任专职牧人进行放牧， 并受到相应机构的严格监管， 定期清

点畜群， 做好记录汇报。 畜群种类上虽马、 牛、 羊、 驴、 驼均有记载， 但以牧羊业规模最盛。 民间畜

牧业按饲主身份可分为官员大族和普通民众两类， 前者持有数量可观的畜群， 后者只饲养一两头较大

家畜以备耕作、 交通等畜力。 无论哪一种模式， 官府均采取簿籍制度和畜印制度相配合的管理方式来

确认牲畜的归属， 以防管理中发生混乱。

关键词： 吐蕃　 敦煌　 畜牧业　 经济

中图分类号： Ｋ８７０ 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２５２ （２０２０） ０４－００４２－０９

公元 ７８６ 至 ８４８ 年， 敦煌处于吐蕃统治时期。 落蕃之初， 当地民众的反抗活动仍未

消弭， “屡犯王化”， 甚至一度爆发了 “戕煞蕃官” 的驿户起义。①为了安定局面， 吐蕃

统治者及时调整策略， 对当地百姓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 并在政治、 经济领域实施了诸

如划分部落、 重建户籍、 计口授田等一系列新政， 使得久罹战乱的敦煌社会渐趋稳定，
农、 牧、 手工诸业缓慢复苏。 其中， 作为当地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之一的畜牧业， 其恢复

发展尤能反映出这一时期敦煌经济的发展与管理情况。
敦煌地区的放牧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由于降水稀少、 气候干旱的自然条件适宜草类

植被生长， 这里存在着大片草场区域； 同时， 雪山消融而成的甘泉水、 都河、 榆林河及

众多泉流交汇停聚， 形成水草丰美的湖泊草泽地带。②秦汉以降， 众多游牧民族在此逐

水草聚居， 开启了本地畜牧业的经营传统。 而入主的吐蕃作为游牧民族， 畜牧业一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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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其地 “畜多犛牛猪犬羊马……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 “天鼠之皮可为裘， 独

峰驼日驰千里”①。 据 《汉藏史籍》 记载： “ （止贡赞普） 次子布德贡杰在位时， 出现了

第一位大贤臣， 乃津氏之子久拉杰结额索。 若问其方便与业绩若何， 则曰： 驯养黄牛、
牦牛、 山羊、 绵羊， 将草打成捆， 夏天的草冬天喂用”②， 可见至迟在布德贡杰之时吐

蕃已有驯养牛羊的系统方法了。 吐蕃占领河陇以后， 为了在当地驯养马、 牛、 羊等以备

军需， 积极扶持这一带的畜牧业。 在此背景之下， 敦煌的畜牧业有了恢复， 不仅官府、
寺庙经营着较具规模的畜群， 民间也饲养着为数不少的牲畜。

鉴于畜牧业在经济生产领域作用广泛， 兼具交通、 耕种、 礼品、 食用、 出售、 纺

织、 皮革、 征税等多种用途， 且吐蕃在敦煌推行的畜牧业管理制度与唐有所不同， 对后

来的归义军政权亦有影响， 则对这一时期敦煌的畜牧业作一钩沉， 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

敦煌的经济状况与财政管理制度。 对此， 学界已有不少成果， 对唐五代敦煌地区畜牧区

域的分布、 畜牧业的经营方式、 管理制度、 牲畜种类、 饲养状况、 经营目的等都有深入

系统的研究。③ 不过， 这些成果大都是将吐蕃时期的敦煌畜牧业作为唐五代敦煌乃至河

陇西域一带畜牧业研究的副产品， 而非专题论述。 因此， 笔者不揣谫陋， 在前贤研究基

础之上， 从官府经营、 寺院经营、 民间饲养三种模式入手， 对这一时期的敦煌畜牧业作

一梳理， 以求教于方家。

一、 官府经营畜牧业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官营畜牧业的发展及管理机制的完善自有其历史基础。 敦煌

一带自汉朝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畜牧基地之一， 唐朝更是苦心经营， 完善了从中央到地

方的畜牧机构， 制定了严密的监牧制度， 在陇右地区形成了 “陇右都监牧使—某坊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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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使—牧监—牧尉—牧长 （群头） —牧子” 的体系， 并以 “群” 为基层单位来建立牲

畜的籍帐档案和草料供给制度。① 安史之乱后， 吐蕃的趁虚而入加上境内的藩镇纷争，
致使苑牧畜马皆没， 原监牧使与坊尽废， 河陇西域一带的畜牧业管理遂代之以吐蕃

制度。
根据 Ｐ Ｔ １０８９ 《吐蕃官吏呈请状》 记载， 吐蕃占领河陇一带后， 在姑臧节度使衙

署设置了一套畜牧业管理职官系统， 包括 “上部、 下部牧地大管理长 （ｓｔｏｄｓｍａｄ ｋｙｉ ｐｈ⁃
ｙｕｇ ｍａｖｉ ｇｚｈｉｓ ｐｏｎ ｃｈｅｎ ｐｏ） ”、 “牧地管理都护 （ｇｚｈｉｓ ｐｏｎ ｓｐｙａｎ） ” “畜产大管理官

（ｂｙｕｎｇ ｖｔｓｈｏ ｃｈｅｄ ｐｏ） ” “副牧地管理长 （ｇｚｈｉｓｐｏｎ ｖｏｇ ｐｏｎ） ”、 “畜产小管理官 （ｂｙｕｎｇ
ｖｔｓｈｏ ｃｈｕｎｇｕ） ” 等。② 其他地区如萨毗节度使辖区、 于阗、 瓜州等地也设有此类官职，
如米兰出土 Ｍ Ｉ ｘｌｉｉ， ００６ 号简牍载有 “牧马官 （ｍｃｈｉｂｓ ｄｐｏｎ） 管·交约高”， 麻扎塔

格出土 ａ， ｉｖ， ００１２２ 号文书载有 “饲马官 （ｃｈｉｂｓ ｐｏｎ） 下属普热·贡列”③， 敦煌文书

Ｐ ３０７４ 《吐蕃占领时期某寺白面破历》 载有 “草宅使”。④ 据陆离先生推断， 此 “草宅

使” 应为瓜州节度使衙署中的官员， 对应上述 “牧地管理长 （ｇｚｈｉｇｓ ｐｏｎ） ”， 负责管

理瓜州节度使辖境内的畜牧业。
这一时期官营畜牧业的管理细节， 在 Ｐ ３０２８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官营牧羊算会历

状》⑤ 中可以窥见， 此文书为五个官营羊群从羊年到狗年的经营记录。 从文书来看， 首

先， 这些羊群颇具规模， 多则 ８００ 余口， 少则 ３００ 余口。 官府对羊群监管相当严格， 定

期清点各类羊见在数量、 病死及破用羊、 羊皮数等， 时间一般在四、 五月。 其次， 这些

羊群由专门的官府牧人放牧。 吐蕃本土的官营畜牧业按畜种各有专门的牧人负责， 据

《德乌宗教源流》 记载： “七牧， 直属赞普、 或者管理政府所经营的官方牲畜者， 他们

得 ‘牧人’ 之称呼， 共有 ７ 种： 洛昂牧马人、 达木巴牧牛人、 惹喀牧山羊人、 喀尔巴

牧山羊人、 桂氏牧驴人、 恰氏牧狗人、 俄氏养猪人。”⑥ 这种制度在敦煌也得以推行，
Ｐ ３０２８ 号文书所载 “达哩”、 “契苶”、 “山山定奴”、 “拽赞”、 “契书” 等均为专事放

牧的官府牧人。 从这些人的姓名来看， 并非敦煌当地汉人或粟特人， 可能是从吐蕃本土

随军迁来的吐蕃人， 这也正应了 Ｐ ３３５０ 《下女夫词》 所载 “汉奴专知仓库， 胡奴检校

牛羊” 一语。 另外， 这些人名后均缀有 “群” 字， 当指其负责的羊群。 显然， 每一羊

群并非仅由文书所载的一人负责， 文书中屡次出现破用羊皮中有一部分用来 “充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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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衣”， 说明该群还有其他牧羊人。 如此， 则载有姓名者为该群牧人的头人， 相当于唐

朝监牧体系中的 “牧长 ／群头”， 而 “群” 在此处也不再仅是区分羊群的单位， 还是区

分牧人的单位。 再次， 这些羊群破用损耗非常厉害， 除自然死亡、 病死外， 大部分为食

用， 可见此时的官营牧羊业主要是为了满足食用需求。
另外， 该文书记载悉诺罗曾于羊年五月七日清点过一次敦煌羊群， 之后诸年清点者

未载。 悉诺罗其人还出现在 Ｐ ２７２９ａ 《辰年 （７８８） 三月僧尼部落米净辩牒》 中： “算
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①， 从姓名看此人为吐蕃人， 当是在吐蕃占领初期被派往敦

煌检阅人口和清点畜群的下层官吏。 距 ７８８ 年最近的羊年是 ７９１ 年， 在 ７９０ 年敦煌分部

落之后不久。 据此或可推断， 吐蕃占领敦煌之初， 由于当地职官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只

能派遣吐蕃官员前来主持公务， 位高者如大相尚绮心儿总领州事， 位低者如论悉诺罗负

责具体工作。 论悉诺罗在 ７８８ 年左右先检阅户口， 为 ７９０ 年划分部落一事做准备。 待部

落制完全建立， 敦煌百姓除寺户外均已纳为部落属民， 各项经济制度也基本颁行， 社会

生产已步入正轨， 部落属民中有一小部分人员遂被指派经营官营畜牧业， 随后论悉诺罗

便于 ７９１ 年第一次清点了官府所有的羊群数目。 除此二文书外， 算使一职和悉诺罗其人

均不再见载， 据此推断， 算使一职隶属于敦煌上级官府， 可能是瓜州节度衙， 也可能是

吐蕃本土， 在清点工作完成后即被召回。 之后畜牧业的管理转由当地财务官员负责， 而

负责清点工作的可能就是常见载于敦煌文书的 “判官” 一类下层官吏。
官府牧人的身份和负担， 我们可从 Ｓ １１４５４Ｄ、 Ｓ １１４５４Ｅ、 Ｓ １１４５４Ｆ、 Ｓ １１４５４Ｇ 等

几件文书知悉。② 其中， Ｓ １１４５４Ｄ、 Ｓ １１４５４Ｅ 是某部落左诸将缴纳畜产品的记录， 从

中可以看出， 官府牧人的身份为部落属民， 他们要向官府缴纳羊毛、 羊酥、 乳酪、 羔子

皮等产品， 负担相当沉重。 Ｓ １１４５４Ｆ 《戌、 亥等年左五至左十将供羊历》 记载吐蕃官

府从牧羊人所放羊群中征调羊只， 一部分供给丝绵监军、 殿下、 都督、 上使等吐蕃官员

享用， 一部分用作祭祀神灵的供品， 从文书中写有 “同” 字来看， 负责勾检的判官还

对数目进行了核验。 Ｓ １１４５４Ｇ 《酉年至亥年曹宝宝等羊籍》 则记载了左三将牧羊人曹

宝宝、 张良、 石秀等所放牧羊群的供用破死羊口及新生羊羔的情况， 登记了存栏数量。
这几件文书所载人名多有重复， 当为同一部落。 据陆离先生考证， 左诸将属于行人部

落，③ Ｓ １１４５４Ｆ 号文书中又载有 “丝绵监军”， 按吐蕃在敦煌划分行人部落为 ７９０ 年

事， 弃置丝绵部落为 ８２０ 年事， 则这一组文书的年代在 ７９０－８２０ 年之间无疑。 另有

Ｓ ５８２４ 《经坊供菜关系牒》④ 所载行人部落的供菜名单中有 “判罗悉鸡”， 丝绵部落的

供菜人名单中有 “屈罗悉鸡”， “罗悉鸡” 即藏语 “牧羊人” 的音译， 这进一步证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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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牧人的身份属于部落百姓无疑。
牧羊业之外， 敦煌文书中也有官府牧马、 牧驴的相关记载。 如 Ｐ Ｔ １０９６ 《亡失马

匹纠纷之诉状》 就记载了敦煌一带笼区的牧马人李阿索梁放牧马匹的情况。 笼区是吐

蕃的驿传机构， 笼区的牧马人主要负责放牧驿站所属马匹和驿使征用的民间马匹。① 另

一文书 Ｐ Ｔ ２２０４ 《没收叛乱者粮食支出帐》 中载有马夫张达子和驴夫卦索， 二人为官

府放养马驴， 提供畜力和皮、 乳等产品； 相应地， 官府则为他们提供口粮。 陆离先生认

为， 该文书应该是驻节河州的吐蕃东道节度使衙府文书， 并由此推断沙州官府中应当也

存在着服役内容、 管理方式相同的牧人。② 不过， 就饲养规模而言， 其他畜群远不及牧

羊业， 可见牧羊业在当时的官营畜牧业中是大宗， 这应该与敦煌地区的植被环境和羊易

于饲养、 实用价值高等养殖特点有关。

二、 寺院经营畜牧业

由于中国僧人禁食荤腥， 畜养牲畜本为内律所禁。 但因田产经营以及日常运输、 骑

乘等均需要畜力， 寺庙也会畜养马牛驼驴等较大牲畜。 唐宋之际， 随着农禅思想的发

展， 寺院饲养大牲畜愈加普遍， 吐蕃时期的敦煌寺院即经营着一定数量的畜群。
寺院经营畜群的来源， 除一部分为自己饲养外， 大部分来自当地官府与民众施舍。

官府施舍数量一般较大， 如 Ｓ ５４２ｖ 号文书记载 “丑年七月官施羊： 大白羯一口， 大母

白羊三十九口”③， 一次就施入 ４０ 只羊。 官员大族亦多有施舍， 如 Ｐ ２５８３ 《申年施入

疏》 记载吐蕃官员 “宰相上乞心儿及论勃颊藏福田八头牛”④， Ｐ ３４１０ 《沙州僧崇恩处

分遗物凭据》 记载僧崇恩施入净土寺五岁草驴一头、 四岁父驴一头、 草马一匹。⑤ 普通

百姓的施入量则相对有限， 如 Ｐ ２８６３ 《李吉子等施入疏》 载唐英振 “羖羊三口， 施入

铸钟”⑥， Ｓ ２４４７ 《亥年 （８３１？） 十一月一日以后诸家散施入经物历稿》 载僧伯明 “施
三岁牸犊子一头”⑦ 等。 牲畜不足时， 寺院也会从民间购买， 如 Ｓ ６２３３ 《寅年 （８２２）
报恩寺寺主僧某某易牛契》 记载， 报恩寺常住因无牛驱使， 寺主 “将青草驴一头七岁，
怗细布一匹”， 博买某民户 “紫健牛一头， 八岁， 无印”⑧。

寺院畜牧业的经营状况， 在 Ｓ ５４２ｖ 第 １－５ 号文书中有详细的记载。⑨ 这是一组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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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寺院羊群的点算牒状， 详细记载了丑年十二月莲台寺、 金光明寺、 普光寺、 灵修寺、
大乘寺五个寺院向都司上报点算羊群的相关情况。 由文书来看， 首先， 寺院畜牧业由寺

卿具体负责。 寺卿是由俗人担任的下层僧官， 主要负责督察、 协理各类寺务， 寺院的佛

羊、 福田羊每年年终由各寺寺卿及寺主点算后向都司汇报。 其次， 点算之羊多为福田

羊、 佛羊， 当是从都司处请领而来， 点算时间均在十二月， 点算地点除普光寺未记录

外， 其余四件均载有 “于报恩寺暖堂点算” 之语。 之所以集中在报恩寺点算， 当与吐

蕃时期敦煌的僧官制度有关。 吐蕃时期敦煌僧团的最高首领是都教授， 位列其它寺教授

之上， 总领敦煌佛教事务， 诸寺寺卿请羊、 点算时要前往都教授所在处请示。 报恩寺的

寺教授李惠因后来升任了都教授，① 故诸寺要在报恩寺汇报。 据 Ｓ ６６０４ 《四分戒本

疏》② 末尾题记可知， “亥年 （８１９） ” 这位李教授还是报恩寺寺教授， 升任都教授当

在此后， 则上述文书所载 “丑年” 可能为 ８２１ 年。 第三， 从各寺点算羊群数量来看，
规模最大者 ９５ 口， 最小者 ３３ 口， 各寺合计 ２８２ 口， 每寺平均为 ５６ 口，③ 可见寺院牧群

的规模并不大。 第四， 寺院对羊群监管十分严格， 对违规牧羊人施以一定处罚。 如

Ｓ ５４２ｖ （４） 记载， 灵修寺点算时 “卖肉腔令陪羖羊叁口”， 肉腔即掏去内脏没有头部

的羊身， 寺方对私自出售肉腔者要求赔付羖羊三口， 处罚颇为严厉， 可见牧羊人无权任

意处分死损羊只， 更不得私自售卖。
寺院畜牧业的牧人则由寺户充任。 吐蕃时期， 寺院拥有大量依附性劳动人口， 称为

寺户或常住百姓。 寺户所执畜牧役的性质， 姜伯勤先生认为多为临时看管性的放牧， 都

司在接受官私施羊之后、 分配至各寺之前， 差使寺户对羊群进行看管放牧及经办各种收

领手续；④ 苏金花先生则进一步指出， 寺户在所在寺院作为牧人放牧并非临时性的， 而

是长期的。⑤ 寺户执役的内容在 Ｓ ５４２ｖ 《戌年 （８１８） 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 中

有详细记载， 包括请羊、 取羊、 放羊、 放驼、 贴羊、 贴驼、 贴马等； 同卷 《戌年

（８１８） 沙州诸寺寺户妻女放毛簿》 还记载了这些寺户的妻女纺织羊毛的情况。⑥ 当时各

寺执畜牧役的寺户人数不多， 从一个侧面说明寺院畜牧业规模并不大。
寺院牧人的雇价常常以粮食支付。 如 Ｐ ４９５７ 《申年 （？） 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

残卷》 载： “面陆斗、 油贰胜， 充羊裙 （群） 头看羊破用。 ……白面伍升， 充放羊人食

用。”⑦ 其他与畜牧业相关的手工业者也以粮食雇佣， 如 Ｐ ４９５７ 还记载 “白面贰斗， 充

箭 （剪） 羊毛食用”， Ｓ ３０７４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某寺白面破历》 亦载 “出白面陆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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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縈， 充剪羊博士食”①， 剪羊博士即专门剪羊毛的手工业者。 从上述点算历、 寺户

执役情况、 寺庙支出酬劳情况来看， 寺院经营畜牧业仍以牧羊业为主， 兼营牧马、 牧驼

等， 这与当时官营畜牧业的情形是一致的。

三、 民间经营畜牧业

在当时自给自足分散经营的自然经济条件下， 敦煌地区私家饲养牲畜较为普遍。 虽

然民间经营畜牧业的资料没有官府、 寺院那么丰富， 并无籍帐文书记载数目、 经营状况

等细节， 但从其他社会经济文书中我们仍可作一探究。
民间经营畜牧业按饲主身份不同， 可分为官员大族和普通民众两种情形。 吐蕃统治

者对敦煌当地世家大族实行优待， 因而上层社会的官员大族仍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持有的牲畜数量一般都较可观。 Ｐ ４６４０ 《阴处士碑》 载阴氏家族 “畎平河之溉济， 蚕

赋马鸣”， 其家窟中所绘壁画亦是 “穴地多骍角之群， 叱石畜仙羊跪乳”②。 前引

Ｐ ３４１０ 文书中所载僧崇恩饲养的牲畜数量也不少， 除了施入寺庙的部分， 尚有 “□岁

草马一疋， 充卖 〔买〕 寺南宅一躯四口并院落”； 又有牸牛大小五头， 留给优婆夷清净

意使用； 耕牛一头， 留给数年来为自己 “内外知家事” 的僧人文信。 Ｐ ３７７４ 《丑年

（８２１） 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 记载的齐周家族也经营着规模不小的畜群。③ 齐周家中本

无牲畜饲养， 因其父为部落使， 始得吐蕃官府拨给羊、 马、 牛等。 齐周雇佣牧子经营十

年后， 牲畜数量大大增加， 羊群数量甚至翻了十倍。 这些牲畜后来大部分为贼所掠， 齐

周又很快从 “知己亲情百姓” 处请来不少牛、 驴、 羊， 民间饲养牲畜之普遍可见一斑。
普通百姓虽不像豪族那样成群饲养牲畜， 但也普遍饲养牛、 马、 驴等较大家畜， 一

般圈养在家中庑舍， 如 Ｐ ５８１２ 《丑年令狐大娘牒》 所载令狐大娘就有 “庑舍着畜生”
以备平时农耕、 运输之用。④ 百姓的牲畜持有情况往往在分家契中有所反映， 如 Ｐ ２６８５
《善护兄弟分家契》 记载善护、 遂恩兄弟二人分家时， 家中有黑牸牛一头， 兄弟二人共

同拥有， 另外一匹草马则归大兄所有。⑤ Ｓ ２１７４ 《董家盈兄弟分家契》 记载董家盈兄弟

三人分家时， 家里九岁牸牛归家盈与弟怀子二人共有， 另外一头三岁黄草驴归弟怀盈

所有。⑥

除了分家契外， 我们还可以从买卖牲畜的契约中一窥当时民间饲养的情况。 如

Ｐ Ｔ １０２７ （３） 《购马契约》 记载了羊年春僧人张本嘉以五两银子向蔡多部落百姓甲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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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赞购买马匹一事， Ｐ Ｔ １０９４ 《鼠年博牛契》 记载了悉董萨部落百姓李玉赉主仆从通

颊斯东巴部落千夫长贪论嘘律扎之奴安鲍迪手中以三两纯银购买黄牛之事。 这两件藏文

文书中买牛均用纯银， 而汉文文书中所载的牛、 驴出卖时皆以粮食、 布匹等实物支付。
如 Ｓ ５８２０＋Ｓ ５８２６ 《未年 （８０３） 尼僧明相卖牛契》 就记载了尼僧明相因为没有粮食又

身负债务， 而将自己所养 “无印记” 的黑牸牛出卖于张抱玉， 以换取汉斗麦壹拾贰硕、
粟贰硕。① 同样的情形在其他文书中亦有反映， 如 Ｓ １４７５ｖ （６） 《寅年 （８２２） 令狐宠

宠卖牛契》 记载， 令狐宠宠因无年粮种子， 便将一头无印记的六岁紫犍牛以麦汉斗壹

拾玖硕的价钱卖于同部落武光辉；② Ｐ ２５８３ 《申年比丘尼修德等施舍疏》 亦载 “牛三

头折得上牛两头， 共计十三石”③， 这些都反映出民间养牛的普遍。 另外， 杨际平先生

从这些记录推算出敦煌当地一头牛的价格 “大约相当于一匹绢或五石粮， 比起内地，
无疑要便宜得多”④， 这从侧面反映出敦煌当地畜牧业的发展程度较高。 此外， Ｐ ４９５７
号文书还载有 “麦两硕贰斗充取丑娘雇驴及人粮用”， 说明百姓的牲畜不但用于贸易交

换， 也用于出雇。 由于私人畜牧业在吐蕃时期资料很少， 还看不出其在整个敦煌畜牧业

中所占比重， 但到了归义军时期， 私营畜牧业一跃成为当地畜牧业的主体。⑤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几件文书专门将 “无印记” 注明， 可见当时敦煌地区私家

牲畜烙印普遍存在， 说明吐蕃时期当地流行畜印制度。 畜印制度即根据牲畜的品种、 性

别、 岁齿、 良驽等登记入籍后， 分别次第， 再将不同印记烙于牲畜的不同部位， 形成显

著而持久的标志。 不仅官畜烙有印记， 寺院、 私家牲畜皆带有某种印记， 表明牲畜的归

属， 使放养、 繁育和管理不至发生混乱， 也能防止被盗或在丢失后便于寻找， 牲畜死亡

时亦可作鉴别身份之用。 前引 Ｓ ５４２ｖ （４） 号文书所载 “无印陪羖羊壹口” 即是指此，
印记成为清点核对羊数的根据， 没有印记则说明羊有丢失、 死亡等情况， 必须由牧羊人

赔偿。 畜印制度是与畜籍制度相配合的， 上述几件牲畜买卖文书， 大都清楚标明了交易

牲畜的外形特征， 如 Ｐ Ｔ １０２７ （３） 详细记载所购马匹的毛色、 纹理为： “儿马， 白

额， 马身有叶状与鹘点斑纹。”⑥ Ｐ Ｔ １０９４ 记载所购之牛的毛色、 角形为： “毛色红而

有光泽， 犄角直立， 脸部有斑纹”⑦， 这就相当于建立了畜籍。

四、 小结

敦煌当地得天独厚的放牧环境、 良好的畜牧业经营基础加上吐蕃重视畜牧业的游牧

９４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畜牧业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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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 保证了吐蕃入主敦煌以后当地畜牧业的恢复与发展。 这一时期畜牧业的经营

模式主要包括官府经营、 寺庙经营、 民间经营三种。 其中， 虽然寺营畜牧业的规模较官

营为小， 但二者在管理制度上有诸多相似。 首先， 都受相应机构的严格监管， 并定期清

点畜群。 官营畜牧业受到上自瓜州节度衙署畜牧官、 下至敦煌当地财政官吏的监管， 由

官府于每年四、 五月对畜群进行清点； 寺营畜牧业则由寺卿具体负责监管， 于每年十二

月清点畜群并向都司汇报。 其次， 官营畜牧业由部落百姓充任牧人， 执行放牧劳役， 并

按期缴纳羊毛、 酥、 乳酪等畜产品； 寺营畜牧业则由寺户充任牧人， 其妻女还要承担羊

毛纺织等畜产品加工劳役。 再次， 就畜群种类而言， 二者均蓄养有羊、 牛、 马、 驼、 驴

等， 但牧羊业规模最盛。 民间亦普遍饲养牲畜， 按饲主身份不同可划分为官员大族和普

通民众两种情形。 身处上层社会的官员大族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持有牲畜量较为可

观； 普通百姓则只在自家庑舍圈养一二头较大牲畜以备耕作、 交通等畜力。 无论哪种经

营模式， 官府对畜牧业都采取了簿籍制度和畜印制度相配合的管理方式， 以便确认牲畜

的归属， 防止放养、 繁育和管理中发生混乱。 多元的经营模式， 可观的畜群数量， 以及

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 都是畜牧业发展的表现，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吐蕃统治下敦煌经

济的缓慢复苏， 这些都为归义军时期畜牧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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